关于《独山子区财政局（国资委）监管企业投融资及担保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的起草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为全面筑牢国有资产安全防线，规范监管企业投融资及担保行为，健全权责明晰、风险可控的监管体系，保障国有资本保值增值，服务我区产业发展大局，区财政局（国资委）结合监管实践与新形势要求，起草了《独山子区财政局（国资委）监管企业投融资及担保监督管理暂行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制定必要性
近年来，国有企业投融资及担保领域风险易发多发，我区国企重组整合后，原有的投融资及担保监管制度对监管流程、操作标准等关键环节的规定不够细化，影响了制度的可操作性和执行刚性，亟需建立与重组整合后企业管控需求相适应的制度体系，进一步规范企业投融资决策和对外担保行为，从源头防范经营风险。
二、制定依据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第三十条规定，国家出资企业进行重大投资、为他人提供大额担保等重大事项，应当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企业章程的规定，不得损害出资人和债权人的权益。自治区国资委先后出台了《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担保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新国资产权〔2014〕232号）和《自治区国资委监管企业投资监督管理办法》（新国资发〔2023〕480号），克拉玛依市国资委也修订完善了《克拉玛依市国资委监管企业投融资监督管理办法》。区级层面亟需制定配套文件予以承接落实。
三、起草过程
区财政局（国资委）组织相关科室，对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》及自治区、克拉玛依市相关办法，结合我区国企重组整合实际，起草了《规定》初稿。将《规定》初稿征求各部门和监管企业意见，并对反馈意见逐条研究，充分采纳合理建议后形成修改稿。经区财政局（国资委）党委会审议通过，报分管区领导审核同意。
四、主要内容
《规定》涵盖总则、投资管理、融资管理、担保管理、事中管理、事后管理、责任追究、附则八个章节，核心修订内容包括：优化分级审批机制、新增重点监管领域、补充融资与担保监管内容等，实现监管全覆盖。

